
 

2018 年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 

2022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2022年度审计报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

行人向光大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公司名称：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 注册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南海新区现代路北畅海路东蓝创大厦11楼

1116室 

(三) 法定代表人： 张明军 

(四) 注册资本： 15,584.3643万元 

(五)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外投资、投资项目管

理；文化旅游项目开发；园林绿化；市政工程建设；管道设备安装（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许可

经营的，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六) 发行人信息披露联系人：孙强 

联系电话：0631-8966821 

联系传真：0631-8966821 

(七) 本期债券信息披露网站： 

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二、 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一） 债券名称：2018年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

券 

（二） 债券简称：18威蓝专项债（银行间）、PR威蓝债（上交所） 

（三） 债券代码：1880201（银行间）、127864（上交所） 

（四） 债券存续期间：2018年10月11日至2025年10月11日 

（五） 债券利率：7.70% 

（六） 债券发行规模：10亿元 

（七）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

至第7年末每年分别偿还本金的20%，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八） 债券信用等级：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6月28

日出具的评级报告，本期债券信用评级AA，主体信用评级AA。 

（九） 担保方式：无担保 

（十） 债券发行首日：2018年10月10日 

（十一） 债券上市交易日：2018年10月16日（银行间）、2019年3月1日（上交

所） 

（十二） 债券上市地点：银行间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三、 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经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在经批准的

证券交易场所上市或交易流通的申请。 

18威蓝专项债分别于2018年10月16日和2019年03月01日在银行间市场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流通，银行间市场的证券代码为1880201，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

的证券代码为127864。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汇入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

用途为 6.0 亿元用于威海南海新区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4.0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募集资金已使用 10.00 亿元，剩余 0 亿元，实际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亿元） 

项目 金额 约定用途 是否一致 

募集资金金额 10.00 — — 

威海南海新区城市

停车场建设项目 
6.00 

威海南海新区城市停

车场建设项目 
是 

补充营运资金 4.00 补充营运资金 是  

使用资金合计 10.00  是  

募集资金余额 0.00 — —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 

（三）发行人还本付息情况  

18威蓝专项债的付息日为2019年至2025年每年的10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8威蓝专项债的本金兑付日为2021年至2025年每年的10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足额完成付息。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针对该期债券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相关文件

及时间如下：  

1、年报披露 

发行人于2023年4月28日在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审计报告》及《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22

年）》。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CAC政审字【2023】0192号审计报告。投资者在

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参照发行人2022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以及发行人2022年度年报。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3,572,781.29 3,534,936.37  1.07%  

其中：流动资产 2,832,920.78 2,828,092.16  0.17%  

非流动资产 739,860.51 706,844.21  4.67%  

负债合计 1,936,725.95 1,968,328.73  -1.61%  

其中：流动负债 1,323,712.38 816,151.95  62.19%  

非流动负债 613,013.57 1,152,176.78  -46.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36,055.34 1,566,607.65  4.43%  

营业总收入 203,751.49 186,312.19  9.36%  

净利润 32,320.36 30,500.34  5.9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643.61 -56,621.68  496.74 % 

 

（二）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流动比率 2.14 3.47 



速动比率 1.57 2.61 

资产负债率 54.21% 55.68%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发行人 2022 年末的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3,572,781.29 万元和

1,636,055.34万元，分别较2021年末增长1.07%和4.43%，公司资产实力进一步增强，

维持了良好的经营规模。 

2022年度，发行人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增加62.19%，主要是由于发行人长期借款

和应付债券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部分计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2022年度，发行人非流动负债较上年末减少46.80%，主要是由于发行人部分长

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部分计入流动负债所致。 

发行人短期偿债压力有所增加。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2022年末流动比

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为2.14和1.57，较2021年末小幅下降，但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仍保持

在合理水平。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发行人2022年末的资产负债率为54.21%，较2021年末有

所下降，长期偿债能力保持稳定。 

2022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总收入203,751.49万元，同比增长9.36%，发行人2022

年度实现净利润32,320.36万元，同比增长5.97%。公司仍然保持较稳定的盈利能力。 

公司2022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4,643.61万元，2022年度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相较于2021年度增加了496.74%，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以上情况，特此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